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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时如何认定工伤？
意见（三）明确，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

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属于上下班途中。“非本人主要责任”
的认定应当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有关部门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
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为依据。

职工工伤医疗救治中受到医疗侵权能否认定工伤？
根据意见（三），职工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在治

疗过程中，医疗机构的医疗侵权并不影响原工伤事故或职业病的工
伤认定。但是医疗侵权损害结果不是工伤事故或职业病导致的，侵
权引发的相关医疗救治和经济赔偿不属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随着我国网络化、数字化步伐加快，居家工作是不少职工常常遇
到的情形。居家工作怎样认定工伤？

要看到，工伤的核心是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意见（三）
明确按照单位安排居家办公，有充分证据证明职工居家工作期间确
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不应因在家工作而影响认定工伤。但
利用微信、电话、邮件等方式进行简单工作沟通，具有临时性和偶发
性的，不应视为工作原因。

职工在家突发疾病是否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是不少劳
动者关心的问题。根据意见（三），申请人有充分证据证明在家处理
工作是根据用人单位的工作要求及工作需要进行，且与日常的工作
强度和工作状态基本一致，明显占用劳动者休息时间的，可以视为

“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涉及上下班途中、居家工作等

这些情形可认定工伤
上下班途中、居家工作

时，哪些情形可认定工伤？认
定依据是什么？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11月 20日对外发
布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
若干问题的意见（三），回应社
会关切。

工伤保险是保障职工工
伤权益，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
康复，分散用人单位工伤风险
的社会保险制度。2013年以
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先后
出台政策文件，不断解决工伤
保险实践问题。

“此次意见（三）发布，将
进一步明确《工伤保险条例》
有关规定的理解适用，有利于
提升依法行政水平，保障职工
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维护
工伤保险制度的公平统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
险司有关负责人说，意见（三）
细化了职工工作时间、工作场
所、工作原因的具体情形。

遇到违法分包转包和个人挂靠，劳动者的工伤权益也将得到更好维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有关负责人介绍，有关规定
已明确违法分包转包的用工单位、被挂靠单位等情形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意见（三）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受理此类工伤认定申请。

此外，劳鉴等级变化时，相关待遇如何调整也进一步明确。据介绍，工伤职工按规定提出劳动能力复查鉴定申请且鉴定结论发生变
化的，伤残津贴和生活护理费自作出最终生效鉴定结论的次月起按照新的鉴定结论作相应调整，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不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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